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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为建立健全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运营管理体系，更好发挥基金招商及产业培育功能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1号）、《安徽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组建方案》（皖金函〔2022〕158号）、《桐城市国有企业出资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新兴产业发展需要，起草了《桐城市产业引导基金组建方案》。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本方案起草工作启动于2025年4月，在充分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神、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先后征求市发改委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科经局、市招商中心及市经开区管委会意见，经多轮修改完善后最终形成本方案。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《桐城市产业引导基金组建方案》由九部分组成，分别为目标原则、基金架构、资金来源及出资安排、基金设立、基金投资、基金管理、基金退出、风险控制和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。
第一个“目标原则”，阐明了方案制定的整体目标和方向，明确了基金市场化运作的定位。
第二个“基金架构”，引导基金下设四只主题基金：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、院士专家科创基金、稳定同位素产业基金和未来产业发展基金，引导基金不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管理，主题基金采取公司制或有限合伙制，需依法完成中基协备案。
第三个“资金来源及出资安排”，明确了资金来源及出资比例。
第四个“基金设立”，规定了基金设立的流程，按照项目立项、遴选管理人、制定基金组建方案、审议决策等程序组织实施。
第五个“基金投资”，明确了基金的投资方向、投资方式、存续期限和返投要求。
第六个“基金管理”，明确了基金的分级管理、管理费用和基金托管。
第七个“基金退出”，规定了基金的退出方式、收益分配。
第八个“风险控制”，明确了基金的投资禁止、监督审计和绩效评价。
第九个“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”，明确了对于产业引导基金运作过程中发生违规行为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；对于已履职尽责的投资行为，相关单位不承担相关责任。




